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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09年度第 21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9年 12月 28日(星期一) 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許專門委員昭琮代理                                    紀錄：林雨青 

肆、出席者：（詳簽到簿） 

伍、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臺中市龍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聯外道路工程-變更交維 

一、 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台中工務段：本工程交維計畫涉及臺灣大

道分隔島打除、號誌增設改道作業及後續吊梁封閉 8 天夜間施工，請

依公路法向本段提出申請，審查後再行施工。 

二、 警察局：無意見。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用地取得作業進度為何？是否能配合第三階段工程期程完成？ 

(二) 計畫書中有部分圖示，有提供註解說明(如 P2、18、19…)，但

文字太小不清無法判讀(不知其他地方是否有清楚的圖示)，麻

煩再確認調整補充。 

四、 交通工程科： 

(一) 沙鹿往市區方向快車道有右轉往交流道之需求，應提前於前一

路口設置引導標誌，以提早變換至慢車道。 

(二) 統聯出入口應右進右出，不宜用號誌管制。 

(三) P21，轉彎處角度過大，轉彎不易，且圍籬角度太過凸出，容易

造成事故。路口中心另請評估以實體分隔島做分隔。 

(四) 中興路往沙鹿方向須於臺灣大道/新庄街口迴轉，容易造成左轉

車道回堵，請再研議改善方案。 

五、 交通規劃科：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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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運輸管理科：無意見。 

七、 公共運輸運工程處：P34，658路公車路線請修正並補充改道動線圖說。 

八、 停車管理處：無意見。 

九、 劉委員霈： 

(一) 3-1階段，中興路小客車建議於都會南街迴轉，然該處於尖峰

期間左轉車輛似有相當數量，請再檢討其可行性及可能產生之

負面影響。。 

(二) 請評估往沙鹿方向封閉之工區是否可調整工序並開放 1車道供

車輛通行。 

十、 巫委員哲緯： 

(一) 簡報之施工天數與報告書有所改變，再請修正。 

(二) 簡報 P19，大型車要如何轉？向上南路往西要如何走？建議再

多補充牌面(大型車)。 

(三) P34，斷面圖 C-B有誤，再請修正。 

十一、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原計畫書 100工作天與變更後 200日曆天之差別？ 

(二) 用地徵收部分是否可如期進行？與變更後施工時間是否吻合？ 

(三) 請再加強與大型車輛廠商之事先宣導及溝通。 

十二、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部分： 

1. 施工期間請依「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相

關規定執行，工區出入口應設置洗車台或加壓沖洗設施，

並妥善處理廢水，避免車輛進出工區時輪胎附帶污泥污染

路面或拖出工區外。 

2. 運輸車輛車斗應覆蓋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並下拉

15公分綑紮牢靠。 

3. 若遇空品不良期間，請加強工區出入口清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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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階段噪音之部分，建請施工時參考環保署營建工地噪

音防制技術指引，並督促廠商落實噪音防制工作，以符合

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並請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

噪音管制法第 8條公告(108年 1月 18日中市環空字第

1080004225號)管制施工時段相關規定辦理，以避免民眾陳

情。 

(二) 水質及土壤保護部分：若後續從事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行為或屬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一級營建

工程之建築者，應於施工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

辦法第 9條、第 10條規定辦理，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

本局核准，並據以實施。 

結論：本案請依上開意見詳細補充修正內容後，送交通局及審查委員確認無

誤後核備。 

第二案 中友百貨 110 年度週年慶、購物節、大型特賣活動 

一、 警察局第二分局： 

(一) 辦理相關活動時請申請義交協助交通疏導。 

(二) P13，租借育才北停車格請用三角錐連桿圍起，並將公告資訊標

示清楚。 

(三) P13，一中街特約停車場滿場時排隊停等車輛會影響育才北路車

輛通行，請製作車位已滿告示牌面，於一中街特約停車場滿場

時擺設。 

二、 交通行政科： 

(一) 有關車牌辨識系統是五月開始施作還是完成，請補充說明。 

(二) 重要路口有裝設監視器可隨時掌握車流狀況，供義交及交管人

員分流疏導參考，有關此機制如何運作，請補充說明。 

(三) 目前採手舉牌方式提供停車資訊，未來是否有更先進之設備進

行資訊提供。 

(四) 特約停車場置位及優惠資訊請透過各種管道加強宣導，讓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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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取得相關資訊，提升特約停車場使用率。 

三、 交通工程科： 

(一) 育才北路佔用外側車道停車應有更積極作為，避免影響育才北

路交通。 

(二) 如已進入排隊車隊，如何駛出應妥善規劃。 

四、 交通規劃科： 

(一) 請於育才北路與五權路口設置舉牌人員。 

(二) 另牌面建議可加上等候時間，民眾如看到等待時間太久，即可

增加往特約停車場之意願。 

五、 運輸管理科： 

(一) P16，有關圖 4.4.1中，建請補充指北針。 

(二) P23，有關表 5.1.2中，就「五權立體停車場」、「一中益民停車

場」、「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部分，建請研擬提昇停車場使用

率之相關因應措施。 

六、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24，公車路線（326、58區 1、58區 2、14

副 2、105區 1、21延 1、21延 2）有缺漏，請修正補充。 

七、 停車管理處： 

(一) 請補充說明有多少車輛停放特約停車場，請補充數據說明。 

(二) 特約停車場優惠是否只有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其餘特約停車場

是否也有優惠？是否有更佳的優惠吸引顧客車輛停放，請補充

說明。 

(三) 停車場滿場舉牌效果功用有多少？有多少車輛引導至五權立體

停車場？請以量化數據說明。 

(四) 有關育才北路借用停車格部分，會提供借用公告張貼。 

八、 劉委員霈： 

(一) 小客車乘載率略顯高估，若然，則停車需求即為低估，請再調

查實際情形，以加強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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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停車場出場動線宜補充說明。 

(三) 育才北路租用部分，若依計劃書 P.7所述，路側已有 2.25m則

應不需要租用外側車道 3m，請再考量。 

(四) 應提出更具效用之大眾運輸搭乘及特約停車場優惠鼓勵措施。 

(五) 建議於年中再次檢視實際執行成效。 

九、 巫委員哲緯： 

(一) 各活動的人潮應個別統計，就每日尖峰小時人次計算。 

(二) 建議增加五權立體停車場及各特約停車場之優惠。 

(三) 建議增加特約停車場的接駁專車及附屬停車場與特約停車場費

率差異。 

十、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建議增加中正公園地下停車場優惠。 

(二) 建議於週年慶、母親節檔期開行接駁車。 

(三) 建議於本館大廳增設公車動態資訊系統顯示螢幕，便於購物民

眾資訊取得。 

(四) 有關特約停車場位置及優惠資訊部分請於折頁加強揭露。 

(五) 請交行科提供其他業者特約停車場優惠方案作為提升誘因之參

考。 

十一、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經查「中友百貨 110年度週年慶、購物節、大型特賣活動」不

適用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及本局公告(略以)：「於戶外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舉行除集會、遊行以外之戶外活

動，如預估參加人數達 1,000人以上或舉辦活動時間達 2日

(含)以上，主辦單位應於活動日 14日前檢附環境清潔維護計畫

書送本局備查」之規定。 

(二) 關中友百貨 110年度週年慶、購物節、大型特賣活動一案，請

維護廠商善盡維護管理責任。 

結論：本案新春特賣、週年慶、母親節及年中慶檔期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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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內容後原則通過，後續檔期活動待年中慶活動結束召開檢討會後

再行核備。 

第三案 廣三崇光公司 110 年全館重要檔期暨特賣活動 

一、 警察局一分局： 

(一) P23，義交協勤部分請向警察局第一分局申請。 

(二) 附屬停車場滿場時，請勿讓進場車輛於道路上排隊。 

二、 交通行政科： 

(一) P1，請補充說明歷年問題改善措施之成效及精進作為。 

(二) 請補充說明接駁車及代叫計程車規劃之成效。 

三、 交通工程科：P1，請補充說明交通錐及連桿如何擺放，輔以圖說示意。 

四、 交通規劃科：P5，等候進場動線之次要路線(由長春街進入)之車輛是否

易與主要路線(由明義街進入)之排隊動線產生衝突？如何因應請補充

說明或提出配套措施。 

五、 運輸管理科： 

(一) P10，有關停車位、停車場資訊，建請彙整一張細表，以利閱

讀。 

(二) P32，有關復舊方式部分，建請補充詳細時間。 

六、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P31，關於館內大型螢幕及廣播系統提供資訊

大眾運輸資訊有那些，請說明。 

七、 停車管理處： 

(一) 請補充說明有多少顧客車輛是停放特約停車場。 

(二) 是否可擴大特約停車場範圍，如金龍、Time、勤美綠園道。 

(三) 建請增加特約停車場誘因，如消費 1000元可折抵 1小時增加為

消費 500元即可折抵 1小時。 

(四) 請說明若接駁車行駛至勤美誠品時，接駁車停放位置何處。 

八、 劉委員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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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附周邊道路現況分析資料均為網路截取數據，未敘明調查時

間，亦未敘明與現況之差異。 

(二) 表三路口應有誤值，請改正。 

(三) 協助呼叫計程車很好，但應述明計程車停等位置。 

(四) 外圍停車場宣傳告知單應可在網路或其他之宣傳資料中提早宣

傳，不宜僅在現場發放。 

(五) 建議年中再行檢視相關作為之有效性。 

九、 巫委員哲緯： 

(一) 請提供周邊停車場的費率及優惠方式及停車資訊系統運作方式

(滿場時如何引導）。 

(二) 請補充說明計程車排班及載客區域。 

十、 許專門委員昭琮： 

(一) 建議增加特約停車場及優惠措施。 

(二) 建議可於館內增設公車動態查詢機，便於購物民眾查詢。 

(三) 請業者於本次活動檔期期間蒐集周邊交通數據，以利後續檢討

改善。 

(四) 請交行科提供其他業者特約停車場優惠方案作為提升誘因之參

考。 

十一、 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一) 經查「廣三崇光公司 110年全館重要檔期暨特賣活動」，不適用

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及本局公告(略以)：「於戶外公共

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舉行除集會、遊行以外之戶外活動，

如預估參加人數達 1,000人以上或舉辦活動時間達 2日(含)以

上，主辦單位應於活動日 14日前檢附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送本

局備查」之規定。 

(二) 有關廣三崇光百貨公司提出之環境清潔維護計畫書均委外執

行，並請主辦單位做好環境維護管理工作。 

結論：本案春節年假、感謝祭及母親節檔期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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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交通局及委員確認無誤後原則通過，後續待母親節活動結束召

開檢討論後再行核備。 

陸、臨時動議： 

國道 1 號增設銜接台 74 線系統交流道工程(第 186 標)-第二階段變更 

案由：本案為調整環中路匝道工程施工工序，先行施作橋墩，施工期間環中

路東行方向(中康街-同榮路)維持 3車道通行。 

結論:本案原則性通過。 

柒、散會：17時 00分 


